编号：

出国（境）交流学生离校手续单
办理须知：

1. 办理对象：参加学校组织的出国（境）交流学习项目，且离校时间达一学期及以上的学生。
2. 办理时间：离校前一学期的课程（含实践周）期末考核结束后至新学期开学注册日前。
3. 请按以下部门顺序办理，办理结果以各部门签字、盖章确认为准。毕业学年参加交流生项目的学生，须同时提交《毕业学年参加交流生项目学生学业完成进度审查表》（教务部网站下载：“学生用表”→“交流学习”）。
4. 离校期间，请定期查看学校邮箱，重要通知将通过邮箱发送。
5. 本单办理完成后由教务部学务管理中心存档。

	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学生填写部分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	学号
	
	姓名
	
	联系电话
	

	学院
	
	专业
	
	当前年级
	

	交流院校
	
	就读专业/项目
	

	项目类型
	[  ]一学期交流       [  ] 一学年交流        [  ]3+1(+1)交流  
[  ]2+2学位项目     [  ]3+1学位项目       [  ]其他：

	离校时间
	         年    月  至         年    月

	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管理部门审批部分（请在相应框内打“√”）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	对外交流
与合作部
（主3#810）
	[  ]该生参加项目资格属实。
[  ]其他情况：
经办人：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所在学院
教学秘书
	[  ]交流学期课程班名单已处理完毕。
[  ]其他情况：
经办人：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所在学院
辅导员
	[  ]院内事务已完结，同意离校。
[  ]其他情况：
经办人：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图书馆

（前台）
	[  ]已清还所有图书并结清欠款，并注销借阅权限（需携带校园卡）。
[  ]其他情况：
经办人：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财务部

（主3#811）
	[  ]无欠费。

[  ]其他情况：
经办人：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学工部

（主3#601-3）
	[  ]同意离校。

[  ]其他情况：
经办人：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物业中心

（各园区物业办公室）
	[  ]已办理退宿（清理床位、回收钥匙）。
[  ]无需退宿。
经办人：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教务部
学务管理中心
（主3#612）
	[  ]已检查手续完备。
[  ]其他情况：

经办人：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
